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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及招聘细则

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际合作服务中心成立于1989年，是中编办批准的民航局直属事业单位。主要职能包括开展民航国际交流与合作，承担民航涉外法律和政策的研究和咨询服务，提供民航领域文件资料笔译和口译服务，为境外航空运输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承担中国民航“一带一路”合作平台运营实施工作等。详细介绍请见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际合作服务中心官网http://www.icscc.org.cn。
根据中心业务发展需要，现公开招聘1名工作人员。
一、招聘范围及岗位情况
本次招聘为编译部翻译岗，应届生和社会人员皆可。2026年应届毕业生（不含定向生、委培生）报考人员在校期间所修课程全部合格，毕业时须取得与最高学历对应的学历学位证书，岗位要求专业条件为报考者即将获得的最高学历对应专业。年龄不超过38周岁，社会人员须具有两年及以上翻译工作经验。
二、招聘程序
（一）报名
[bookmark: _GoBack]报名时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至2026年6月3日。
报名方式：采取网上报名方式，报名者填写《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际合作服务中心2026年度人才招聘报名登记表》（附件2），并将登记表和个人相关材料通过电子邮件发送至相应邮箱。邮件主题以“岗位-姓名-专业”命名。
编译部邮箱：icao@icscc.org.cn
（二）资格审查
根据岗位要求，对应聘人员基本信息、应聘资格以及所提供的材料等进行审核，必要时也可要求报名人员补充材料进行资格复核。通过资格审核的人员方可参加考试，未通过人员不再另行通知。若通过审查人数与招聘职位计划数的比例低于5:1，由我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研究决定是否取消该岗位招聘计划。
（三）考试
考试分为初试和面试，其中初试包括笔译考试和口译考试。具体时间、地点及其他有关事项另行通知。
初试环节主要考察招聘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或综合能力等，总分100分，合格分数线为60分。初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参加面试人数与岗位计划招聘人数按照5:1的比例进入面试。面试人选比例低于5:1的，按实际初试合格人数组织面试。若初试成绩第五名出现并列情况，则并列进入面试。如有报考人员放弃面试资格的，从现有符合条件的考生中按照初试成绩由高到低依次递补。初试、面试当天，考生自愿放弃、资格复审未通过等原因产生的人选空缺，不再递补。
面试主要测评应聘人员的专业能力、综合素质以及岗位匹配度等，总分为100分。面试成绩达到其应聘同一岗位所有应聘人员的平均分，且不低于70分的人员，方可进入体检和考察环节。
初试成绩=笔试成绩×50%+口译成绩×50%
考试总成绩=初试成绩×40%+面试成绩×60%。
（四）考察和体检
根据考试总成绩，按招聘岗位名额1:1的比例从高到低确定考察和体检人选。
考察：将通过函调或走访的形式查阅人事档案（学籍档案）、了解工作（在校）表现等，考察人选综合情况，岗位匹配度以及是否具有应当回避的情形等情况。重点考察人选是否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符合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等政治要求。
体检：在本单位指定医院进行，参照现行公务员录用体检标准组织实施体检。
若应聘人员自动放弃聘用资格或考察、体检不合格等其他原因出现拟聘岗位空缺的，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研究确定是否递补。递补时根据考试总成绩依次递补并按规定对递补者进行考察、体检。
（五）公示和聘用
考察、体检合格的应聘人员作为拟聘用人选在中央和国家机关所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服务平台、中国民航人才网和中国民用航空局国际合作服务中心官网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结果不影响聘用的，办理聘用手续。
三、注意事项
1.应聘人员需如实、规范、完整填写个人信息。因未如实填写或提供材料造成信息不全、有误的，电话或电子邮件联系不畅造成无法通知到本人的，后果由应聘人员承担。
2.应聘人员报名后，如因个人原因不能参加考试的视为自动放弃。凡考试过程中进行舞弊的，一律取消应聘资格。
3.资格审查贯穿招聘工作全过程，报名信息必须真实、准确，对伪造虚假信息，骗取考试或聘用资格的，一经查实，取消其报考资格或聘用资格，已经聘用的，取消聘用。
报考咨询电话：010-58297381，监督电话：010-58527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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